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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评

估核心指标体系（试行）通知的通知  

 
(藏政办发〔2009〕59号) 

  各行署、拉萨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 

  按照自治区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评估核心指标

体系（试行）〉的通知》（工信部信〔2009〕175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评估核心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国务院

各部门政府网站工作单位： 

  为进一步引导和促进政府网站健康发展，深化电子政务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政府网站发展

评估核心指标体系（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参考使用。 

  本核心指标体系重心放在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办事、政民互动三个环节，不是政府网站评估所需

的全部指标，不替代各地区、各部门已有的评估指标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负责对本核心指标体系的解释，在总结各地区、各部门经验及

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政府网站发展评估核心指标体系。 

  2009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不再委托评估机构开展全国性政府网站综合评估工作，按照“谁评

估、谁公布、谁解释”的原则，鼓励有经验、有实力、有信用的评估机构开展政府网站发展评估，向

社会公开发布评估结果，并负责对发布结果的解释。 

  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围绕提高政府网站信息公开质量、增强办事服务能力、

注重政民互动实效等要求，以核心指标为基础进行扩展、细化、裁剪，建立和完善本地区、本部门政

府网站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做好政府网站发展评估工作。 

  请各地区、各部门及相关评估机构将使用本核心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的情况、建议和意见及时报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联系电话：010—68208290）。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附件：政府网站发展评估核心指标体系（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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